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衢州学院化材学院文件

〔2015〕10 号

化学与材料工程学院教学质量

考评办法（试行）

各系、中心，各支部：

《化学与材料工程学院教学质量考评办法（试行）》已

经学院党政联席会研究通过，现予以印发，请遵照执行。

衢州学院化学与材料工程学院

2015年 12月 30日

衢州学院化学与材料工程学院办公室 2015 年 12 月 30 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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化学与材料工程学院教学质量考评办法（试行）

为提高教学教育质量，推进教学改革，客观全面的评价教师教育

教学质量，结合我院实际情况，特制订化学与材料工程学院教育教学

质量考评办法。

一、考评原则

1、科学客观。改善传统的教学评价体系，突出教学的学生主体

地位，鼓励一切有利于学生培养的教育教学模式的改革，重视学生的

培养效果，科学客观的评价教师教学质量。

2、全面评价。全方位考评教学质量，教学质量评价包括课堂教

学质量、教学过程质量、教育教学改革情况、教学研讨情况等多个方

面。

3、规范操作。教学质量考评在学院教学指导委员会的领导下按

照本考评办法进行，考评过程严格规范。

二、考评细则

1、考评成绩。教学质量考核实行量化考评，考评结果采用百分

制，主要包括：课堂教学质量（70%），教学过程质量（20%），教育

教学改革（5%）、教学研讨情况（5%）。考评成绩计算公式如下：

教学质量成绩（百分制）=课堂教学成绩×0.70+教学过程成绩

×0.20+教育教学改革成绩×0.05+教育教学研讨成绩×0.05

2、课堂教学质量考评办法。课堂教学质量考核采用课堂听课、

课程质量评价与学生评价的相结合的方式进行。每学期进行一次。课

堂听课成绩、课程质量评价通过教学督导等打分确定。学生评价在课

程结束时随机挑选不少于 15人的上课班级学生进行教师课堂教学评

价打分。每学期承担多门课程教师，只随机考评其中一门。

课堂教学质量打分（百分制）=听课打分×0.3+课程质量打分×0.4+

学生评价×0.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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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1）两学期均承担课堂教学任务者，最终课堂教学质量打分取

两学期打分的平均值；只有一学期承担课堂教学任务者，最终课堂教

学质量打分取该学期课堂教学质量打分。

（2）课堂听课由主管教学副院长负责实施，课程质量评价由专

业 OBE工作组负责实施，课堂教学质量学生评价由教学秘书负责，

相关辅导员配合实施。

3、教学过程质量考评办法。教学过程质量采取满分扣减的方式

进行，以年度为单位，由学院教学办公室负责对日常教学过程进行记

录，无过失为满分。

出现以下过失进行按次酌情扣减：

（1）各类教学文档不能按时提交。

（2）各类教学文档不规范。

（3）未按有关规定进行教学活动。

（4）调停课次数超过教务处规定次数。

（5）教学过程被学生投诉，经核查属实。

（6）其它教学过程过失，未造成严重后果的。

出现以下过失，教学过程质量一票否决，本项得分为零：

（1）在教务处组织的各类教学检查中出现过错，造成严重影响

者。

（2）经学院多次重申，仍出现问题者，如毕业设计相关问题、

试题重复率问题、试卷批改问题等。

（3）违反教学管理规定，造成严重影响者。

4、教育教学改革质量考评办法。教育教学改革以年终教务处下

发的教学绩效为主要依据进行分级考评，分优秀（100分）、优良（95

分）、良好（90分）、中等（85分）四个等次。

取的以下成绩 1项及以上者，评为优秀等级：

（1）教学绩效排名前 10%者（含 10%）；

（2） 省级教改项目立项者（前 2名）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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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3）指导教务处认可的学生竞赛，获得省级奖以上者（第一指

导教师）。

（4）获得校级以上教学成果者（前 2名）；

（5）在核心期刊发表教育教学论文者（第一作者）；

（6）实施教学改革，取得显著成效，经教学指导委员会认定的。

取的以下成绩 1项及以上者，评为优良等级：

（1）教学绩效排名前 11%-20%者（含 20%）；

（2）主持校级教改项目立项者；

（3）发表教育教学论文者（第一作者）；

（4）实施教学改革，取得良好成效，经教学指导委员会认定的。

取的以下成绩 1项及以上者，评为良好等级。

（1）获得教学绩效积分前 80%者；

（2）申请各类教学项目者；

（2）实施教学改革，取得一定成效，经教学指导委员会认定的。

其余为中等等级。

5、教育教学研讨质量考评办法。教育教学研讨质量由各教研室

进行考评，教研室根据学院教学重点工作，每年组织不少于 5次主题

教学研讨，根据教师参加教研室教育教学研讨活动情况等及其他教学

研讨情况进行考评，教研室平均成绩不高于 85分。

三、考评说明

1、本考评办法适用于化学与材料工程学院在编在岗职工，当年

退休教师，根据学院津贴分配方案，不参加考评。

2、考评结果用于年终津贴方案教学质量的考核、教学质量奖的

评定，拟评职称人员教学质量跟踪等。

3、教师违反学校相关教学规定，构成教学事故等的处理，按学

校相关规定执行。

4、本文件自发布之日起在化学工程与工艺专业试行，待成熟之

后在学院其他专业推广，最终解释权归化学与材料工程学院教学指导

委员会。


